
对工资所得等征收的市民税、县民税、森林环境税特別征收税额的决定通知单（纳税义务人用）的说明    
  

 【課税標準額／课税标准额】 
这是计算税额时的基础金额。包括有合计各种所得计算所得比例部分金额的“综合课税”和
区别于其他所得计算的“分离课税”两种。 
<总所得③>＝“总所得金额①”－“所得扣除合计②”（不到 1,000 日元的部分舍去） 
<分離課税／分离课税> 

項目（项目） 内容 
総所得③ 总所得 
山林所得 砍伐或转让山林的所得 
分離短期譲渡 转让土地建筑物等的所得（5 年以下保有） 
分離長期譲渡 转让土地建筑物等的所得（5 年以上（不包括 5 年）保有） 
株式等の譲渡 转让股份等有价证券的所得 
上場株式等の配当等 上市股份的股息等当中，选择分离课税申报的所得 
先物取引 期货交易、差额等结算时的所得 

【所得／所得】  
項目（项目） 内容 

給与収入 工资收入 
給与所得（所得金
額調整控除後） 

工资収入－工资所得扣除金额－所得金额调整扣除 

その他の所得計 工资以外的所得的合计金额 
主たる給与以外
の合算所得区分 

工资以外的所得内包含的所得项目下注有“*” 

総所得金額① 工资所得＋工资以外的所得 
項目（项目） 内容 項目（项目） 内容 
営業等 营业等 配当 股利 

農業 农业 給与 工资 

不動産 不动产 雑 杂项 

利子 利息 譲渡・一時 转让・临时 

【税额】 
项目 内容 

税額控除前所得割額④ 乘以各所得区分的税率计算所得比例金额。 
综合课税部分＝总所得③×市民税６％、县民税４％ 
分离课税部分＝各分离课税所得乘以相应的税率 

税額控除額⑤ 调整扣除、股息扣除、住房贷款等特别扣除、捐款税额扣除、
外国税额扣除、股息的源泉征收金额或股份等转让所得的源泉
征收金额的合计扣除金额 

所得割額⑥ 税额扣除前所得比例金额④－税额扣除金额⑤ 
均等割額⑦ 市民税 3,000 日元、县民税 1,500 日元 
森林環境税額⑧ 为了确保森林整备等必要的财源的国税 1,000 日元 
特別徴収税額⑨ ⑥＋⑦＋⑧ 
控除不足額⑩ 从所得比例金额⑥扣剩下的股息的源泉征收金额、股份等转让

所得的源泉征收金额 
既充当・既委託納付額⑪ 从扣除不足额⑩充当了特別征收税额⑨的金额 
既納付額⑫ 变更通知前已缴纳的税额 
差引納付額（⑨-⑫-⑩,⑪） 从工资里扣除的税额 
変更前税額⑬ 税额变更前的税额 
増減額（⑨－⑬） 税额有变更时的增减金额 
変更月 税额有变更的月 

【人的控除等の内訳／人员扣除等细目】※该当时注有“*”或人数 
扶養親族該当区分 

（抚养亲属该当区分） 
本人該当区分 

（本人该当区分） 

控配 扣除对象的配偶 未成年者 未成年人 
老配 老人扣除对象的配偶 特障 特別残疾人 

特定 特定抚养亲属 他障 普通残疾人 

同老 同居老年直系亲 
（父母，祖父母等） 

寡婦 寡妇 

老人 老年抚养亲属 ひとり親 单亲 
16 歳未満 未满 16 岁的抚养亲属 勤労学生 勤工俭学学生 
その他 一般抚养亲属 
同障 同居特別残疾人  
特障 特別残疾人 
他障 普通残疾人 

特親 特定亲属 
繰越損失（繰越損失） 发生结转损失时 

此栏是毎月从工资中扣除的税额。 
毎月从工资里扣除 
“扣除税额⑧－⑪－⑨或⑩”除以 
“开始（变更）月到５月的月数”后的金额。 

【所得控除／所得扣除金额】 
項目（项目） 内容 

雑損 杂项损失扣除金额 
医療費 医疗费扣除金额 
社会保険料 社会保险费扣除金额 
小規模企業共済 小规模企业共济等保险费扣除金额 
生命保険料 生命保险费扣除金额（限度额 7 万日元） 
地震保険料 地震保险费扣除金额（限度额 2 万 5 千日元） 
障・寡・ひ・勤 残疾人扣除・寡妇扣除・单亲扣除・勤工俭学学

生扣除的合计金额 
配偶者 配偶者扣除金额 
配偶者特別 配偶者特別扣除金额（限度额 33 万日元） 
扶養 抚养扣除金额（一般 33 万日元、 

老人 38 万日元、特定、同老 45 万日元） 
特定親族特別 特定亲属特别扣除金额（限度额 45 万日元） 

基礎 基础扣除金额 
所得控除合計② 所得扣除合计 

所得扣除内容记载在通知的背面。 
由于市县民税和所得税的所得扣除金额不同，有可能会和源泉征收
票、确定申报书上的记载不一致。 

请在咨询市县民税的有关事项

时，告诉对方自己的通知单上

记载的指定号码和整理号码。 

【摘要】如果由住房贷款等特別扣除金额或“故乡纳税”等

捐款扣除金额的话，会在“摘要”栏内显示市民税、县民税

的税额扣除金额。 

此通知将通过特别征收义务人（工资支付人）发放。 
此通知不能再次交付。丢失时如果需要证明所得金额
的话，请申请课税证明。 


